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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确认

（一）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的伤残抚恤人员残疾等级评

定和调整，补换伤残证件

开始

县（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交评残、调残档案

材料或补换伤残证件材料

受理

逐级通知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公示，不少于 7 个工作

日

结束

填写《不予评定、调整伤

残等级决定书》，将评残

材料逐级退还申请人。

一次性告知补正全

部内容

结束

材料不全

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

要求

公示无异议的由省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下达批复，办理伤残证件，省级办理时限为 60 个工作

日

公示结果逐级上报省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组织申请人参加省级残

情鉴定

符合条件

不 符

合 条

件

残情有异议或规定需提交省

级残情鉴定的

经鉴定符合条件

审查

经鉴定不

符合条件

即时答复申请人咨询

疑问

补 换 伤

残证件
符合条件

承办机构：优抚科



二、其他权力

（一）确定市级烈士纪念设施并报市政府批准

由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向所在地的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出申请。

经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初审，符合条件的，向市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申报。

市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受理后，经综合考评，符合条件的，由市级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提出拟办意见，报市级人民政府审定。

经市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公布。

由省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

统一制作保护标志牌。

承办机构：优抚科



（二）伤残军人抚恤关系转移审核

接收材料

市级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提交伤残抚恤关系
转移材料

开始

告知理由及需补充
提供的相关材料目
录

材料不齐
的

报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在伤残证件变更栏内填写

新的户籍地、重新编号，并加

盖印章，逐级通过县级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发还申请人

审查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

及时说明原因并退回

申请

结束

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本级需要办理的事项。

承办机构：优抚科



（三）带病回乡退伍军人

承办机构：优抚科

审批环节
审核申请人提供的材料

（承办机构；市局优待抚恤科）

结束

办 结
逐级通过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还申

请人

申请
提交申请，提交相关资料申请

开始

受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审查决定是否受理

（承办机构；县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受理结果

通过

不通过

受理结果

不通过

通过

告知县区
退役军人
事务局其
不通过的
审核情况

县区退役
军人事务
局告知其
材料缺少
及不符的
情况。


